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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们对贵公司因拟购置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绣花城路与湖东二路交汇处西南一宗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以估价期日进行土地市场价格的评估。我们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形成了土地估价报告，在本报告中提及的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是，我们对房地产评估事项承诺如下：
1、 具备相应的评估资质和执业执照；
2、 估价对象的评估范围与合同委托评估范围一致，未重未漏；
3、 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必要的核实；
4、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选用适当的评估方法；
5、 影响土地评估价格的因素考虑全；
6、 评估结果合理；
7、 评估工作未受到干预并独立进行；
8、 接受中国保监会及保险资金投资的咨询，并报告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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